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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2021年基层财政建设经费的通知

各区（镇）财政局：

    现将2021年基层财政建设经费下达给你们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资金分配

    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“规范化财政所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推行乡镇财政所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的通知》，为提高基层财政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，结合各单位开展"“规范化财政所”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情况，现对基层财政建设经费进行分配,并对各单位承担基层财政工作中检查、指导、培训等工作的，给予适当补助。

    二、相关要求

    补助经费主要用于所内硬件和软件建设、办公场所的管理维护和设备更新购置、人员培训等所需费用。各区镇要坚持“专款专用、加强管理、保证效益”的原则，严格按规定使用管理。区财政适时对补助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抽查。 

附件：2021年基层财政建设经费分配表

南通市海门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18日
附件

2021年基层财政建设经费分配表

	
	单位：万元

	单位
	补助经费
	备注

	开发区
	9
	组织培训2万

	三星镇
	6
	　

	临江新区
	5
	　

	海门港新区
	9
	组织培训2万　

	三厂工业园区
	6.98
	组织培训2万

	常乐镇
	5
	　

	悦来镇
	9
	组织培训2万　

	四甲镇
	5
	　

	余东镇
	5
	　

	正余镇
	5
	　

	海永镇
	1
	　

	合计
	65.98
	另购置电脑14.02万，总计80万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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